
 

南京审计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院发〔2021〕10号  
 

信息工程学院关于 2021 年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系、部、室，全体教师： 

根据学校《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全校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的

通知》（南审人发[2021]99 号）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工作实际，

经党政联席会议研究，现就学院教职工 2021 年度考核工作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对象与组织 

（一）考核对象 

学院全体全职在岗教职工和兼职聘用人员。其中，中层干部

（含聘任制干部）由党委组织部组织，参加学校考核；挂职教师

不参加学院考核。 

（二）考核组织 

1.学院考核工作领导小组 

学院成立考核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全院教职工考核工作，负

责考核工作组织、考核细则制定、考核名额分配、考核结果审定

等工作。成员组成如下： 

组长：张勇  徐超 

副组长：张晓东 郭红建 陈永泰 

成员：钱  钢 伍之昂 崔应留 唐明伟 王肖燕 杨  鹏 赵燕

飞 吴光旺 黄  兵 荆  霞  

2.考核分组 

学院以系、部、江苏省审计信息工程重点实验室、江苏省审

计大数据工程实验室、机关为单位组织考核，由各系部室主任与

所在教工党支部书记共同组织本部门的考核与评议工作。系部室

主任应主动与所在党支部书记商量各部门具体的考核方案，考核

结果也应征求党支部书记的意见。 

二、考核等次与名额分配 



（一）考核等次 

考核结果分优秀、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次。 

（二）名额分配 

学校按学院参加考核教师数*25%+其他人员*22%（最后数据

向下取整）下达优秀指标，请各系部室据此确定优秀等次名单。 

（三）学院优秀 

除校级优秀人员外，学院也将另评选 5 名院级优秀人员，具

体推荐、评定由学院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确定。 

三、考核原则与内容 

（一）考核原则 

1.坚持正确的考核导向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历届全

会精神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视察时提出的

“争当先锋、争做示范、走在前列”重大要求，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突出对教职工遵

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

纪律等方面的考核。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全面考核评价各

类人员的年度工作成绩。 

2.强化科学的分类考核 

突出政治思想觉悟的考核，师德师风作为考核评价的首要标

准、第一标准。专业技术岗位、管理岗位要分别制定标准、分类

考核。 

（二）年度考核 

1.教师 

（1）考核内容 

重点考核政治思想觉悟、专业技术能力水平、爱岗敬业钻研

业务精神、疫情防控表现、指导学生成果，以及参与学校学院公

益活动等方面情况。 

（2）优秀等次标准 

1）政治思想方面，自觉遵守学校、学院各项规章制度和工

作纪律，能够积极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政治学习，如党史学习教

育、师德师风专题学习和党史知识竞赛活动，积极开展课程思政

等工作，积极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各类活动等。 



2）教学工作方面，能够积极承担本科生、研究生的课堂教

学任务，教学任务饱满，教学质量优良；积极参与指导学生毕业

论文、学生社会实践、学科竞赛、大创等工作，积极承担并做好

专业班主任工作，并取得一定成绩等。 

3）教研科研工作方面，积极开展教研科学研究，并取得相

应成果。 

4）其他方面，积极参与学科专业建设，尤其参与一流专业

建设、专业认证、学科评估等重点工作；积极参与学校学院的公

共事务等。 

在学校、学院重点工作以及社会服务等工作中做出重要贡献，

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优秀。 

（3）出现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评为优秀等级： 

1）无故不参加学校、学院、系部室、党支部统一组织的政

治理论学习、集体活动，或者出现教师负面清单的行为； 

2）课堂教学工作量不满聘期约定工作量标准的 60%，且全

年工作量达不到全院年平均工作量标准； 

3）教学测评在全校后 30%； 

4）教研科研工作量达不到对应岗位研究工作量标准的 60%； 

5）因个人原因，受到学校有关部门通报批评及以上处理； 

6）学院考核领导小组认为不合适的其他行为。 

2.行政人员 

（1）考核内容。重点考核政治思想觉悟、组织管理水平、

工作效率业绩、服务意识能力、廉洁自律和疫情防控等方面。 

在学校、学院重点工作，以及社会服务等工作中做出重要贡

献，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优秀。 

（2）出现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评为优秀等级： 

1）不参加学院、系部室、党支部统一组织的政治理论学习、

集体活动，或者出现教师负面清单的行为； 

2）因个人原因，受到学校有关部门通报批评及以上处理，

或者造成较大损失； 

3）学院考核工作领导小组认为不合适的其他行为。 

（三）有关说明 

1.挂职教师不参加学院考核，如果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不占



学院优秀等次人员指标； 

2.试用期内的新进人员，以及全年工作不满 12 个月的新进

人员，参加考核，只写评议，不确定等次； 

3.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考核的教职工，经教育后仍拒绝参加的，

其考核结果直接确定为不合格； 

4.以上未涉及的其他情形，以学校文件执行。 

四、考核程序与时间安排 

（一）个人总结（12月 23日前） 

教师个人主要从政治思想觉悟、专业技术能力水平、爱岗敬

业以及履职情况进行总结，字数控制在 1000 字以内，由教职工

本人通过学校人事系统填写（具体操作参见南审人发 99 号文附

件）。 

（二）个人述职与部门考评（12月 23日—27日） 

以系部室为单位，召开考核工作会议，公开述职。各系部室

结合教师年度实际工作情况和贡献，也可以根据各自情况自定考

核评议办法，对所有教职工进行综合评议，并确定考核等次，经

本人签名确认后报学院考核工作领导小组。 

（三）学院审议与公示（12月 28日—31日） 

学院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对各系部室的考核结果进行审议，对

于各部门推荐但不符合优秀等次要求的名额，学院不再接受相关

系部室补报，该名额直接由学院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在全院范围内

调剂使用。学院最终确定优秀等次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报送学

校。 

（四）申诉（公示期内） 

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内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诉。 

五、其他 

本通知有关条款由学院考核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信息工程学院    
2021年 1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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